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海南省自然资源和规划厅
关于进一步加强和规范耕地占补平衡

工作的通知

各市、县、自治县人民政府,洋浦经济开发区管委会，省直属各

有关单位，省农垦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：

为深入贯彻落实《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加强耕地保护和改

进占补平衡的意见》（中发〔2017〕4号）、《中共海南省委 海南

省人民政府关于加强耕地保护和改进占补平衡的实施意见》（琼

发〔2017〕32号）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耕地占补平衡的重要指示

精神，经省政府同意，现就进一步加强和规范耕地占补平衡有关

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强化补充耕地责任落实

（一）科学编制补充耕地规划。省自然资源和规划厅以第三

次全国国土调查数据为底数，在全面调查全省补充耕地潜力，科

学研判建设占用耕地态势基础上，编制全省“十四五”补充耕地

规划，夯实全省耕地占补平衡工作基础。各市县要建立项目库，

并在编制国土空间规划时将土地综合整治和补充耕地项目方案

纳入规划，做好土地综合整治和耕地补充规划安排。

（二）加强补充耕地计划管理。省自然资源和规划厅依据补

充耕地规划，分年度编制补充耕地任务并下达各市县政府和省农

垦控股集团。各市县政府和省农垦控股集团要及早谋划，积极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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织实施土地综合整治等各类补充耕地项目，按时保质完成任务。

补充耕地任务完成情况纳入市县政府耕地保护责任目标考核。

（三）严格补充耕地承诺兑现。各市县政府要加大补充耕地

力度，新增耕地指标优先用于兑现补充耕地承诺,确实不能完成

兑现任务的，须购买指标兑现承诺。省自然资源和规划厅将继续

强化新增耕地复核备案工作，做好补充耕地指标统筹调剂。综合

考虑各市县补充耕地指标储备库和兑现任务，适时向自然资源部

申请兑现，确保全面兑现历年建设项目补充耕地承诺。

二、加强补充耕地项目管理

（一）加强项目建设管理。以区域土地综合整治作为补充耕

地主渠道，充分挖掘高标准农田建设新增耕地潜力，注重通过实

施旱地提质改造增加水田数量，尽量利用建设占用耕地耕作层剥

离的表土，提高补充耕地质量。补充耕地项目要严格按照相关技

术规范、行业标准组织工程实施，确保达到土地平整、旱能灌涝

能排、道路畅通等要求，具备稳定的农业生产条件。

（二）严格新增耕地认定。补充耕地项目竣工后，由市县自

然资源和规划主管部门会同农业农村主管部门严格按照《海南省

新增耕地调查认定技术规范（试行）》和国家有关规定要求，核

实认定新增耕地数量，评定新增耕地质量，核算新增耕地产能。

项目验收后，市县自然资源和规划主管部门要在政府门户网站上

对补充耕地项目基本情况（项目新增耕地情况、新增耕地地块施

工前后对比图、种植情况等）进行公示，公示期不少于 5 个工作

日，公示无异议的方可向省自然资源和规划厅申请复核。补充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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地项目经省级复核后，市县自然资源和规划主管部门应当及时组

织材料并上传自然资源部耕地占补平衡动态监管系统进行备案，

备案前新增地块上应有符合备案审核要求的种植作物或种植痕

迹。

（三）加强项目后期监管。市县政府要加强补充耕地项目后

期管护工作，根据实际情况明确管护主体，将后期管护资金纳入

项目工程预算或列入财政预算安排，确保新增耕地和工程设施长

期有效利用。项目后期管护工作优先交由土地所在村集体或聘请

当地农民承担，增加村集体和农民收入，助力乡村振兴。

新增耕地要按规定及时纳入年度国土变更调查，已交易、使

用的补充耕地指标，在年度国土变更调查中无法变更的，相应核

减市县政府、省农垦控股集团的补充耕地储备指标。

三、规范社会资本投资补充耕地项目

（一）明确社会资本投资补充耕地项目的基本条件。各市县

政府根据本行政区域内耕地占补平衡工作情况，组织编制社会资

本投资补充耕地计划，制定工作方案，依法依规通过政府监管平

台（公共资源交易平台）公开遴选社会资本方。补充耕地项目应

符合当地国土空间规划和相关行业规划,社会资本方应具有投

资、运营管理能力，有保障项目建设的资金储备。

（二）明晰社会资本投资补充耕地项目权责。市县政府负责

项目的选址、立项、规划设计和项目投资的审核，落实项目建设

监理，组织竣工验收以及新增耕地的认定。社会资本方负责项目

的实施和建设资金的筹措，并自行承担投资风险。项目规划设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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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经批准，未经同意不得擅自变更。社会资本方不得将补充耕地

项目违规层层转包、分包。按照“谁投入、谁受益”的原则，项

目竣工验收并完成新增耕地复核备案后，社会资本方可依法依规

取得合理投资回报。项目竣工验收后，社会资本方应当管护不少

于 3 年，管护期内要做好项目的基础设施管护、种植管护和地力

培肥管护等。

省农垦控股集团投资、自主谋划和实施的垦区土地综合整治

项目，按照《海南省自然资源和规划厅关于推进实施垦区土地综

合整治的通知》（琼自然资修〔2021〕42 号）规定执行。

四、改进补充耕地省级统筹制度

（一）扩大实施补充耕地省级限价统筹的范围。海南博鳌乐

城国际医疗旅游先行区、洋浦经济开发区范围内除主干路网外的

其他基础设施项目，实行补充耕地指标限价统筹供应。

（二）改进补充耕地省级统筹方式。将《海南省自然资源和

规划厅关于实施补充耕地省级统筹有关问题的通知》（琼自然资

函〔2020〕206 号）规定“跨市县路网、水网工程项目占用耕地

所需的补充耕地数量和相对应的产能指标由省级负责统筹解决、

无偿提供，水田数量和相对应的产能指标由项目所在地市县政府

负责落实”的统筹方式，调整为项目占用耕地所需补充耕地指标

（含耕地数量、水田规模、粮食产能）的 30%由省级负责统筹解

决，70%由市县政府负责落实。

五、严格补充耕地指标交易管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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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完善交易条件。补充耕地指标交易前，市县自然资源

和规划主管部门要联合农业农村主管部门对交易指标对应的新

增耕地地块进行核查，确保工程设施完好、种植管护真实。申请

交易的耕地指标要明确具体的补充耕地项目和对应的新增耕地

地块坐标。

（二）明确交易顺序。补充耕地指标按申请挂牌时序先后进

行交易。全域土地综合整治试点、垦区土地综合整治、线性工程

项目沿线土地综合整治、高标准农田建设和利用建设占用耕地耕

作层剥离土壤的新增耕地指标，同等价格条件下优先交易。

（三）控制交易规模。严格控制单次交易的耕地指标量，水

田指标不得超过 500 亩/次，旱改水指标不得超过 700 亩/次，旱

地指标不得超过 1000 亩/次。

六、工作要求

各市县要加强对补充耕地项目的全程监管，严格认定新增耕

地数量，评定新增耕地质量，主动公开补充耕地项目与地块信息，

接受社会监督，确保补充耕地数量质量真实可靠。要对高标准农

田建设新增耕地指标交易建立台账进行单列管理，高标准农田建

设新增耕地指标交易收益优先用于农田建设再投入和债券偿还、

贴息。省自然资源和规划厅通过耕地占补平衡动态监管系统，做

好新增耕地备案入库的检查复核工作，不定期开展实地抽查。对

抽查发现数量不真实、质量不符合农业生产基本条件等问题的，

责令限期整改；对存在弄虚作假、失职渎职等违纪违法行为的，

依法依纪移交相关部门追责问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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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通知自 2021 年 9 月 1 日起实施，有效期 3 年。此前与本

通知不一致的，按本通知执行。

海南省自然资源和规划厅

2021 年 8 月 6 日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
海南省自然资源和规划厅办公室 2021 年 8 月 6日印发


